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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纺织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０９）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北京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稳健医疗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中科贝思达（厦门）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蓝禾医疗用品有限公司、思迈（青岛）防护科技

有限公司、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霍尼韦尔安全防护设备（上海）有限公司、苏州波力斯医疗科技

有限公司、天津泰达洁净材料有限公司、生纳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日照三奇医疗卫生用品有限公司、建

德市朝美日化有限公司、荆州思创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四川友邦企业有限公司、深圳市毅文医疗科技有

限公司、杭州可靠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润美纸业（福建）有限公司、浙江珍琦护理用品有限公司、海斯

摩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武汉卫亲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湖南宏福鑫悦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浙江中超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元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医疗器械检验所、中国标准化研究院、首都儿

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广州检验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广州海关技术中心、江苏国健检测技术有限

公司、中纺标检验认证股份有限公司、东华大学。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陵申、李桂梅、陈倬为、岳卫华、陈澍、李建全、靳向煜、丁彬、赵瑾瑜、刘基、

曹军、王向钦、谢敬伟、张建民、向红兵、许洪、戴伟民、李振、曹孟杰、王常申、宫国卓、张晓利、马咏梅、

刘太杰、陈绍南、高尚荣、苏鹤群、林焰峰、胡广敏、金利伟、沈明荣、徐辉、林生云、陈敏华、俞飞英、舒坦、

谢沛吾、刘毅、黄景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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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口罩技术规范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儿童口罩（以下简称口罩）的术语和定义、分类与规格、技术要求、测试方法、检验规

则、包装、标识、安全警示及储运。

本标准适用于６岁及以上、１４岁及以下儿童，用于过滤空气中的颗粒物，阻隔微生物、花粉、飞沫等

所佩戴的口罩。

本标准不适用于含有电动送（排）风装置的口罩。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２９１２．１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１部分：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法）

ＧＢ／Ｔ７５７３　纺织品　水萃取液ｐＨ值的测定

ＧＢ／Ｔ１４２３３．１—２００８　医用输液、输血、注射器具检验方法　第１部分：化学分析方法

ＧＢ１５９７９—２００２　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卫生标准

ＧＢ／Ｔ１７５９２　纺织品　禁用偶氮染料的测定

ＧＢ１８４０１—２０１０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

ＧＢ／Ｔ２９８６５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度　小面积法

ＧＢ／Ｔ３１７０２—２０１５　纺织制品附件锐利性试验方法

ＧＢ／Ｔ３２６１０—２０１６　日常防护型口罩技术规范

ＦＺ／Ｔ０１１３７　纺织品　荧光增白剂的测定

ＹＹ０４６９—２０１１　医用外科口罩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儿童防护口罩　犮犺犻犾犱狉犲狀狆狉狅狋犲犮狋犻狏犲犿犪狊犽

防止微生物、飞沫、粉尘、花粉等颗粒物吸入，具备较强防护性能的儿童口罩。

３．２

儿童卫生口罩　犮犺犻犾犱狉犲狀犺狔犵犻犲狀犲犿犪狊犽

阻隔微生物、飞沫、粉尘、花粉等颗粒物传播，具备卫生阻隔性能的儿童口罩。

３．３

颗粒物　狆犪狉狋犻犮犾犲

悬浮在空气中的固态、液态或固态和液态的颗粒状物质。

　　注：如粉尘、烟、雾和微生物。

［ＧＢ／Ｔ１２９０３—２００８，定义５．１．１６］

１

犌犅／犜３８８８０—２０２０



３．４

颗粒物过滤效率　狆犪狉狋犻犮犾犲犳犻犾狋狉犪狋犻狅狀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犮狔

在规定条件下，口罩罩体过滤颗粒物的能力。

　　注：用百分数表示。

３．５

细菌过滤效率　犫犪犮狋犲狉犻犪犾犳犻犾狋狉犪狋犻狅狀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犮狔

在规定条件下，口罩罩体滤除含菌颗粒物的能力。

　　注：用百分数表示。

３．６

防护效果　狆犪狉狋犻犮犾犲狆狉狅狋犲犮狋犻狏犲狆犲狉犳狅狉犿犪狀犮犲

在规定条件下，口罩过滤颗粒物的能力。

　　注：用百分数表示。

３．７

通气阻力　犪犻狉狆犲狀犲狋狉犪狋犻狅狀狉犲狊犻狊狋犪狀犮犲

在规定条件下，气流穿透口罩罩体的阻力值。

　　注：单位为帕（Ｐａ）。

４　分类与规格

４．１　分类

根据口罩性能，将儿童口罩分为儿童防护口罩（Ｆ）、儿童卫生口罩（Ｗ）。

４．２　规格

根据不同年龄段儿童头面部尺寸，将儿童口罩分为小号（Ｓ）、中号（Ｍ）和大号（Ｌ）。

５　技术要求

５．１　基本要求

５．１．１　口罩应能安全牢固地罩住口、鼻、下颌，无异味，不应明显影响视野。

５．１．２　口罩原材料不得使用再生材料，不得使用已知的可导致皮肤刺激或其他不良反应的材料，不得

经过有氯漂白处理，其他限制使用物质的残留量应符合相关要求。所用材料应保证口罩在正常使用寿

命中不出现破损或变形。

　　注：口罩提供方宜能证明其材料符合该要求，可通过接受检验或提供检测报告的形式，证明口罩所用纺织材料符合

ＧＢ３１７０１—２０１５中４．２Ａ类的要求。

５．１．３　口罩不应使用系带式口罩带，宜采用可调节口罩带。

５．１．４　口罩应便于佩戴和摘脱，在佩戴过程中应无明显的压迫感或压痛现象，对头部活动应无明显

影响。

５．１．５　配有鼻夹的口罩，其鼻夹应采用可塑性材质。

５．１．６　配有呼吸阀的口罩，其呼吸阀内的部件在正常使用过程中不应脱落。

５．２　外观质量要求

５．２．１　口罩与皮肤直接接触的内层材料不应印花或者染色。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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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２　口罩不应存在外露金属物，表面不应有破损、油污斑渍、变形及其他明显的缺陷。

５．３　内在质量要求

口罩的内在质量要求应符合表１的规定。

表１　内在质量指标

项　目
要　求

儿童防护口罩（Ｆ） 儿童卫生口罩（Ｗ）

耐干摩擦色牢度ａ／级 ≥４

甲醛含量／（ｍｇ／ｋｇ） ≤２０

ｐＨ值 ４．０～７．５

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ａ 禁用

可迁移性荧光增白物 不得检出

环氧乙烷残留量／（μｇ／ｇ） ≤２

鼻夹长度ｂ／ｃｍ ≥５．５

鼻夹耐折性ｂ 不应断裂

口罩带及口罩带与口罩体的连接处断裂强力／Ｎ ≥１５ ≥１０

呼气阻力／Ｐａ ≤４５ —

吸气阻力／Ｐａ ≤４５ —

防护效果／％ ≥９０ —

颗粒物过滤效率／％ ≥９５ ≥９０

细菌过滤效率／％ — ≥９５

通气阻力／Ｐａ — ≤３０

阻燃性能 燃烧时间／ｓ ≤５

尖端和边缘锐利性ｃ 不应存在可触及的锐利尖端和锐利边缘

呼吸阀盖牢度ｄ 不应出现滑脱、断裂和变形

微生物

大肠菌群 不得检出

致病性化脓菌ｅ 不得检出

真菌菌落总数／（ＣＦＵ／ｇ） ≤１００

细菌菌落总数／（ＣＦＵ／ｇ） ≤２００

　　
ａ 仅考核染色和印花部分。致癌芳香胺清单见ＧＢ１８４０１—２０１０附录Ｃ，限量值≤２０ｍｇ／ｋｇ。

ｂ 仅考核有鼻夹的口罩。

ｃ 检测部位包括口罩边缘、呼吸阀、配备的装饰件及可能存在尖端和锐利边缘的部位。

ｄ 仅考核配有呼吸阀的口罩。

ｅ 指绿脓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与溶血性链球菌。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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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测试方法

６．１　外观检查

抽取１０个口罩，采用目测方法检验。检验光线以正常自然光为准，如以日光灯照明时，照度不低于

４００ｌｘ。

６．２　耐干摩擦色牢度

按ＧＢ／Ｔ２９８６５规定执行，在口罩印花或染色部位裁取试样。

６．３　甲醛含量

按ＧＢ／Ｔ２９１２．１规定执行，在口罩罩体上裁取试样，如有印花或染色应包含印花或染色部位。

６．４　狆犎值

按ＧＢ／Ｔ７５７３规定执行，在口罩与人面部接触层裁取试样。

６．５　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

按ＧＢ／Ｔ１７５９２规定执行，在口罩印花或染色部位裁取试样。

６．６　可迁移性荧光增白物

按ＦＺ／Ｔ０１１３７规定执行，在口罩与人面部接触层裁取试样。

６．７　环氧乙烷残留量

按ＧＢ／Ｔ１４２３３．１—２００８中第９章规定执行。取平行样品测试，样品在口罩主体上裁取。测试结

果如一份合格，另一份不合格，不得平均计算，应重新取样测试，以最高值作为测试结果。结果计算以相

对含量表示，保留一位小数。

６．８　鼻夹长度

取３个样品进行试验，以通用或专用量具测量，精度０．１ｃｍ。

６．９　鼻夹耐折性

抽取样品２个。以鼻夹中部为测试点，用手或其他合适的器具将鼻夹对折２０次。

　　注：为方便测试，可将鼻夹与周边的包覆物从口罩中裁出。

６．１０　口罩带及口罩带与口罩体的连接处断裂强力

按ＧＢ／Ｔ３２６１０—２０１６中６．９规定执行。

６．１１　吸气阻力

按ＧＢ／Ｔ３２６１０—２０１６中６．７规定执行。测试流量为（４５±２）Ｌ／ｍｉｎ，头模尺寸应符合附录 Ａ

要求。

６．１２　呼气阻力

按ＧＢ／Ｔ３２６１０—２０１６中６．８规定执行。测试流量为（４５±２）Ｌ／ｍｉｎ，头模尺寸应符合附录 Ａ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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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６．１３　防护效果

按ＧＢ／Ｔ３２６１０—２０１６中附录Ｂ规定执行。取１０个样品，其中５个为未经处理样品，５个为按规定

预处理样品。测试介质采用ＮａＣｌ颗粒物，测试五组头模动作周期。头模应符合附录Ａ要求，呼吸流量

为２０Ｌ／ｍｉｎ，呼吸频率为２０次／ｍｉｎ。

６．１４　颗粒物过滤效率

６．１４．１　儿童防护口罩按ＧＢ／Ｔ３２６１０—２０１６中附录Ａ规定执行。取１０个样品，其中５个为未经处理

样品，５个为按规定预处理样品；测试介质采用 ＮａＣｌ颗粒物；测试时将口罩展开并使用适当的夹具

固定。

６．１４．２　儿童卫生口罩按ＹＹ０４６９—２０１１中５．６．２规定执行，取最小值作为测试结果。测试时将口罩展

开并使用适当的夹具固定。

６．１５　细菌过滤效率

按照ＹＹ０４６９—２０１１中附录Ｂ规定执行。

６．１６　通气阻力

按６．１４．２测试过滤效率的同时记录初始阻力值，单位为帕（Ｐａ）。取最大值作为测试结果。

６．１７　阻燃性能

按ＹＹ０４６９—２０１１中５．８规定执行。头模尺寸应符合附录Ａ要求。

６．１８　尖端和边缘锐利性

取３个样品，按 ＧＢ／Ｔ３１７０２—２０１５规定执行。锐利边缘测试装置钢制芯轴直径为（９．５３±

０．１２）ｍｍ。

６．１９　呼吸阀盖牢度

按 ＧＢ／Ｔ３２６１０—２０１６中６．１０规定执行。

６．２０　微生物指标

按ＧＢ１５９７９—２００２中附录Ｂ规定执行。

７　检验规则

７．１　取样

按交货批号的同一品种、同一规格（型号）的产品作为检验批。从每检验批产品中按测试要求随机

抽取样品，数量至少要满足第６章各单项测试的要求。当儿童卫生口罩同一交货批的交货数量大于

５０万个、儿童防护口罩同一交货批的交货数量大于１０万个时，抽样数量加倍。

７．２　质量判定

７．２．１　外观质量判定

外观质量按６．１检测，至少８个及以上试样符合５．２要求。满足５．２要求判定合格，否则判定不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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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

７．２．２　内在质量判定

内在质量符合５．３要求，判定合格，否则判定不合格。

７．２．３　结果判定

外观质量、内在质量全部合格则判定该批产品合格，否则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

８　包装、标识、安全警示及储运

８．１　包装

口罩应密封包装，方便取用，并能避免使用前被污染。

８．２　标识

最小销售包装应有检验合格标识，明显部位应附有清晰可辨识的标识，标识应包含但不限于下列

内容：

ａ）　制造商名称和地址；

ｂ） 产品名称及类别［含“儿童防护口罩（Ｆ）”或“儿童卫生口罩（Ｗ）”字样］；

ｃ） 产品规格［小号（Ｓ）、中号（Ｍ）、大号（Ｌ）］；

ｄ） 主要原材料；

ｅ） 执行标准编号；

ｆ） 使用说明（佩戴方法、安全警示等）；

ｇ） 生产日期、保质期、推荐使用时间（小时）；

ｈ） 如采取消毒处理，应标明消毒方法。

８．３　安全警示

口罩最小销售包装或说明书中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警示语：

ａ）　出现呼吸困难儿童不建议佩戴口罩，如需佩戴应遵医嘱或佩戴其他适合的呼吸防护用品。

ｂ）　使用时应及时将口罩包装材料等与口罩佩戴无关的物件清理掉。

ｃ）　儿童应在成年人看护下佩戴使用口罩，看护人应注意观察并教育儿童正确佩戴口罩。儿童佩

戴口罩期间不应打闹或进行中等和中等以上强度运动，不应拆卸呼吸阀及呼吸阀内部件；如佩

戴期间出现呼吸不适、皮肤过敏等症状，应及时摘脱口罩，必要时应立即就医。

ｄ）　口罩应保持干燥，使用中避免沾湿，必要时应及时更换。

ｅ）　口罩不建议洗涤后重复使用。

ｆ）　已使用的口罩不应与他人交换。

８．４　储运

产品在储运中应保证密封、不破损、不沾污、不受潮，注意防火、防雨、防酸、防碱，避免强光直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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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测试头模要求

犃．１　头模面层材料

硬度为邵氏硬度（２±２）ＨＡ。

犃．２　头模主要尺寸

头模的主要尺寸见表Ａ．１。

表犃．１　头模尺寸 单位为毫米

尺寸项目

小号 中号 大号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头长 １８０．９ ８．１ １８５．３ ７．８ １９０．７ ８．６

头宽 １５７．６ ６．４ １６１．１ ６．６ １６５．４ ７．１

头围 ５３１．８ ２２．０ ５４５．４ ２１．７ ５６１．４ ２３．６

形态面长 １０２．２ ６．８ １０８．２ ７．５ １１５．５ ７．９

头矢状弧 ３３５．３ １７．５ ３３６．６ １８．３ ３４２．６ １７．９

耳屏间弧 ３４８．７ １５．８ ３５５．３ １６．１ ３６２．９ １６．４

两耳外宽 １８３．６ ８．７ １８７．３ ８．７ １９０．１ ９．０

头冠状围 ６０１．１ ３３．１ ６１５．５ ３４．６ ６３５．６ ３３．９

头耳高 １３０．７ ７．５ １３３．１ ８．１ １３６．４ ８．０

鼻尖点至枕后点斜距 １９７．５ １０．１ ２０５．２ １１．３ ２１４．２ １０．５

犃．３　运动模拟

犃．３．１　概述

运动模拟分为静止—摇头—点头—说话—静止五部分。

犃．３．２　摇头

左右摇头运动，转头幅度为向左７５°，向右７５°。运动形式：面向正前方—向左转头—回正—向右转

头—回正，每周期运动时间为８ｓ。

７

犌犅／犜３８８８０—２０２０



犃．３．３　点头

头部上下点头，点头幅度为向上４５°，向下４５°。运动形式：面向正前方—向上抬头—回正—向下低

头—回正，每周期运动时间为８ｓ。

犃．３．４　说话

下巴开合，动作幅度为开合３０°，周期为４ｓ。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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